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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法院裁定不将在日本靖国神社纵火的中国
公民刘强送还日本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判定“刘强罪行不是一般犯罪，而是政治性犯罪，故不成为
引渡对象”

根据日本政府关于将曾在靖国神社纵火的中国人刘强引渡到日本的请求，韩国检察官向法院提起了罪犯引渡审

查请求，首尔高等法院对此作出了＂不批准将刘强引渡给日本＂的裁定。至此，不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重大的

外交悬案，而且大韩民国也困于其外交后果并尤为关注的刘强案件告一段落

<背景和事实关系>

刘强的祖父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姥姥是韩国人，被强拉到中国，被迫做了日军慰安妇。刘强为

了向福岛地震受害者提供心理治疗方面的援助，于2011年10月3日来到日本，2011年12月18日看到电视新闻中韩

日首脑会谈时日本的野田首相拒绝谈论日军慰安妇问题，并要求撤掉驻韩日本大使馆前的日军慰安妇少女像

的画面后，慷慨悲愤。刘强于2011年12月26日凌晨往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神门中央门南侧立柱洒上2-3升汽油并纵

火后，离开了现场，但火势立即被警卫人员扑灭。刘强随后来到韩国，于2011年1月6日又往驻韩日本大使馆建

筑投掷燃烧瓶，试图纵火。刘强当场被捕后，因后一罪行，被大韩民国法院以“现存建造物纵火未遂罪”等罪

名，宣判有期徒刑10个月，判决确定后，刑期到2012年11月6日执行完毕。根据日本的罪犯引渡请求，检察官

接受大韩民国法务部部长命令，于2012年11月8日向首尔高等法院提请罪犯引渡审查。 

<首尔高等法院2013年1月3日宣判2012TO1案裁定>

首尔高等法院考虑到罪犯的犯罪动机、犯罪目的，鉴于罪犯的政治信念和对历史事实的见解与大韩民国、中国

和国际社会的见解相一致这一点；靖国神社虽然在法律上属于宗教团体的财产，但合祀着战犯等，有相应于

国家秩序的政治象征性这一点；从罪行动机和时间段、与罪行对象的规模相比受损面积较小的程度来看，对

公众的危险性程度不大这一点等，综合判定，其罪行作为为了抗议日本对日军慰安妇等过去的历史事实的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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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并对与之相关的国内外政策施加影响的目的而采取的对一般物品的纵火犯罪，与作为一般犯罪的性质相

比，其政治性质处于更占主要地位的状态的相对性政治犯罪，故此，判定相当于《韩日间罪犯引渡条约》第三

条所规定的绝对性拒绝引渡事由，驳回检察官的请求。

<法院裁定的意义>

首尔高等法院的此次裁定就政治性犯罪的判断基准选择了折衷学说，综合地考虑了连同主观、客观情况在内的

各种情况，承继着首尔高等法院就驻泰国越南大使馆炸弹恐怖未遂案件等的背后操纵者嫌疑犯的越南人罪犯的

引渡审查请求于2006年7月27日宣判2006TO1案裁定的判决宗旨。

但是，因为首尔高等法院2006年7月27日宣判2006TO1裁定的案件以犯罪伴随着政治性骚乱并构成骚乱的一部分

为要件，随附性理论的核心——客观性要素很明显，而本案的案情不管是根据随附性理论还是根据其他任何学

说，要想认定为政治性犯罪，都没有现成的理论。首尔高等法院2013年1月3日宣判的2012TO1案件裁定的案件

中，接受了律师所主张的即使在没有政治性骚乱的状况下，重视作为犯罪标的的靖国神社所具备的象征性意

义，将此视为仅次于国家性乃至政治性组织秩序，对客观性要素加以广义的理解，并对此加以认定，从这一点

而言，与前述案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虽然，本案是以刘强的犯罪是否为政治性罪犯为核心争论焦点的案件，没有完全吻合的先例，无法保证胜诉，

但世宗律师事务所就争论焦点创意性地开发了论理，并邀请了在国际法和东北亚历史领域颇有造诣的大学教授

作为参考人出庭作证等，从法理和理论方面支持了辩护律师的主张，从而最终促使法院判定辩护律师的主张具

有合理性，打下了和平解决韩中日三国之间的重大外交悬案的基础，从这一点而言，意义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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